《四川省推进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条例
[bookmark: _GoBack]（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
建设成渝地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是国家战略任务，是党中央赋予川渝两地的光荣使命和重大责任。《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把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作为双城经济圈“两中心两地”四大战略定位之一，并专章部署。近6年来，川渝两地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特别是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一体研究、一体部署、一体推动，有力服务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科技强国建设。2025年1月，中央科技委印发成渝地区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顶层设计文件。为有力保障党中央、国务院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战略和中央科技委部署落实，开展了《四川省推进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条例（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条例》）的研究起草工作。
二、主要内容
《条例》分为7个板块，共22条。其中：
第一个板块为总则（1至4条），包括目的依据、适用范围、基本原则、各级职责。
第二个板块为规划布局（5至6条），包括战略规划、功能布局。
第三个板块为科研力量（7—10条），包括创新平台基地、研究型大学、科研机构、科技企业。
第四个板块为创新链条（11—13条），包括基础研究、技术攻关、科技成果转化。
第五个板块为创新生态（14—19条），包括人才引育留用、人才评价流动、科技金融服务、要素保障、科技治理、科研环境。
第六个板块为交流合作（20—21条），包括川渝协同创新、区域与国际合作。
第七个板块为附则，生效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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